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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 

“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综合 

技术研发”重点专项 2018 年度 

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

 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

管理改革的方案》要求，科技部启动了“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

效安全养殖综合技术研发”重点专项。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发展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关精神，落实

中央 1 号文件、涉藏工作座谈会等重大工作部署。围绕牦牛绿色

养殖技术体系、新型繁育技术体系、主要疫病综合防控技术集成

与健康养殖及产品安全保障、提升传统乳肉制品的生产工艺与质

量、天然草地保护与合理利用，饲草料增产增效与有效供给、特

色家畜改良与健康养殖、绿色畜产品加工与提质增效、青藏高原

社区牧业文化传承与发展理念等重点任务开展科研攻关和集成应

用示范，为提升青藏高原社区牧区生态环境友好、提高牦牛养殖

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以及国家生态社会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提供

科技支撑。 

本专项 2018 年拟支持定向项目 2 个，项目执行期 3 年，国

拨经费总概算约 0.26 亿元。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，项目承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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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。要求以项目为单元进行整体

申报，须覆盖相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。项目下设课题

数不超过 6 个，每个课题参与单位不超过 5 家（含承担单位）。具

体指南内容如下： 

1. 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综合技术研发 

1.1 青藏高原牦牛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

研究内容：通过对营养调控、饲养模式等综合技术集成创新，

建立牦牛高效、绿色养殖技术体系；集成创新牦牛、犏牛繁殖调

控等技术，建立新型繁育技术体系；通过主要疫病综合防控技术

集成与示范，保障牦牛健康养殖与产品安全；创新和优化加工关

键技术，改进牦牛传统乳肉制品的生产工艺与质量标准。通过以

上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，提高牦牛养殖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。 

考核指标：【约束性指标】依托牦牛养殖企业、合作社等，

建立高效安全的牦牛养殖繁育技术体系 8～10 套；建立牦牛畜产

品加工工艺与技术体系 6 套以上；在青藏高原建立示范场、养殖

基地 10 个以上，示范规模 5 万头以上；通过集成与示范，示范场、

示范基地牦牛养殖综合效益提升 15%以上；通过乳肉制品加工关

键技术集成与创新，牦牛畜产品增值15～20%。【预期性指标】 提

高母牛繁殖成活率 10%以上;犊牛成活率达到 90%以上；育肥牦牛

增重效果提高 10%以上；培训牦牛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 1500～

2000 人，技术辐射我国 20 万头牦牛养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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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支持项目数：1 个。 

有关说明：由青海省科技厅、西藏自治区科技厅组织申报。

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）与

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:1。 

1.2 青藏高原社区生态畜牧业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

研究内容：开展青藏高原社区天然草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技术

研究与示范；开展青藏高原社区饲草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；

开展以社区主导畜种选育与健康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；完善青藏

高原社区绿色畜产品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；研究青藏高原畜牧文

化传承与发展理念，强化带头人和社区新型农牧民培养，加强农

牧民培训，提升社区牧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和生产效益。 

考核指标：【约束性指标】形成放牧制度优化模式 4～5 个；优

质饲草产量提高 15%以上；主导家畜选育后代产肉性能比选育前提

高 5%左右，优质奶用犏牛产奶量比牦牛提高 100%以上，项目区家

畜繁殖成活率提高 5%，冬春死亡率降低 50%；开发高原特色畜产品

3～5 种，提升畜产品附加值 30%以上，形成营销模式 2～3 个；【预

期性指标】形成青藏高原畜牧业发展理念研究报告 1 份；发表论文

25～30 篇，申报专利 6～8 个，培养农牧民技术骨干 20～25 人，培

养社区带头人 5～8 名，新型牧民 12～15 名，培训农牧民 1500 人次。 

拟支持项目数：1 个。 

有关说明：由西藏自治区科技厅、青海省科技厅组织申报。 


